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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财发〔2007〕64号 

关于做好全市一般设备政府采购

协议供货有关事宜的通知

市级各有关部门（单位）：

根据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浙江省政府采购协议供货制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浙财办字[2003]32号）精神，参照《浙江省采购办关于做好第5期计算机、打印机政府采购协议供货有关事宜的通知》（浙政采办字[2007]7号）、《浙江省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关于做好省本级第1期服务器政府采购协议供货有关事宜的通知》（浙政采办字[2007]8号）、《浙江省采购办关于做好省本级复印机、扫描仪等一般设备政府采购协议供货有关事宜的通知》（浙政采办字[2007]4号）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现就做好本次协议供货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本期协议供货一般设备扩大到包括台式电脑、便携电脑、打印机、服务器、复印机、油印机、扫描仪、数码相机8个项目（以下简称一般设备）。市级机关、实行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以下简称采购单位）单次采购一般设备的数量在规定总额（含）以下的，均应在本次协议供货的中标机型范围内进行采购，如有特殊需要，需采购非协议供货范围以外的非中标机型，采购单位须报市采购办审核同意，并委托集中采购机构实施采购，除协议供货外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指定品牌采购。

我市纳入协议供货的数量规定如下：台式电脑（台式电脑显示器）采购数量为10台；便携电脑采购数量为2台;打印机、扫描仪采购数量为5台; 复印机采购数量为1台;服务器、油印机采购数量为2台;数码相机采购数量为3台。超过协议供货的数量的政府采购项目采用公开招标方式。

二、原则上每个采购单位每年同一个政府采购项目的申报次数不得超过两次。任何单位不得拆分采购项目规避协议采购数量的限制，经举报查实将进行处理，在处理期间该单位暂停采购新设备、项目；对于怂恿采购单位规避该限制的供货商，将暂停其协议供货资格。

三、本次协议供货的有效期：自本通知发文之日到省政府采购办重新对协议供货的项目招标并通知执行之日止。在此期间内签约供货商应按全省的政府采购协议供货承诺书、协议书和市招标采购中心与供货商签订的补充协议的承诺和要求，向各采购单位提供中标的产品及相关服务。对于由于供货商原因，而不能按承诺提供产品及相关服务的，市采购办将按有关规定进行查处，直至提请省采购办取消中标供应商的协议供货资格。

本期政府采购协议供货承诺书、协议书、协议价格、中标品牌、规格型号、优惠率、价格可在浙江政府采购网http://www.zjzfcg.gov.cn/上查阅，也可到桐乡市招标采购中心网站http://www.txsp.gov.cn:8888/ 查阅。

四、本期协议供货价格为实际采购的最高限价。采购单位可以在协议供货价格和采购预算限额内，根据采购数量和市场价格行情等情况，与协议供货商平等协商确定最终成交价格；或采用询价采购方式，选取报价最低的供货商和及其供货价为最终供货商和成交价格。但协商、询价的操作必须在市招标采购中心进行,询价时采购单位代表、市招标采购中心工作人员、供货商均应到场。

五、本期协议供货期限内，如遇省采办对相关供应商进行处罚、取消协议供货资格的，市采购办将根据省采办处理情况对本地供货商做出相应的处理。

六、市招标采购中心在与供货商签订协议供货补充协议后，由市招标采购中心向市采购办备案。
七、协议供货操作程序：单位根据需要及预算的安排在我市设备的单价控制限额内选择购买协议供货范围内的设备、品牌及型号，同时填写桐乡市政府采购季度计划表——向财政局相关业务科室报批——报市采购办审核（单位自筹部分同时必须将资金划入政府采购专户）——交市招标采购中心办理——采购单位验收（即在验收单上签字确认允许支付采购款,一经采购单位签字，我们即认为所供货物符合采购单位品牌、型号及其质量要求）——市采购办支付采购资金——采购单位前来市采购办领取采购设备的发票。
实行政府采购协议供货是加强和提高政府采购工作效率的有效手段，各部门、单位要严格按本通知的规定，做好本期一般设备的协议供货的各项工作，切实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工作中发现供货商有违规行为，请及时向市采购办或市招标采购中心反映（市采购办电话：88022840、市招标采购中心电话：88112330）；也可以向省采购办协议供货专用电子信箱反映，邮箱地址：ZJS.XYCG@163.COM。
附件一：桐乡市2007年协议供货本地供应商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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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监察局、市审计局、市招标采购中心、市财政支付

（核算）中心及教育、建设、卫生分中心，各有关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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